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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执行进度和支出方向，规范资金管理制度等方面情况。同时，

梳理总结加快资金执行进度有效做法。

各试点区要从项目运行机制创建、服务主体培育、实施效果、

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开展自评，形成评估报告（样式见附件1），

附评分表和佐证材料，并形成中央资金试点四年总结报告（样式

见附件2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试点区作为责任主体，全面负责区域内的试点工作。要加

强养殖、种植部门工作协调，明确责任分工。强化总结评估，统

筹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中央资金四年总结和年度重点工

作，加快试点任务和资金支出进度，及时开展资金执行情况自查。

中央资金四年总结报告、评估报告及有关材料请于10月 24

日前报送，年度工作总结情况请于2026 年 1月 23日前报送。

附件：1. ××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总结评估报告（样式）

2. ××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四年总结报告（样式）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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